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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

前言

近来，冰岛火山喷发成为世界媒体的一个焦点话题。通过各种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场由大自然
引起的灾难中，其受害者之多、损害后果之严重令人咋舌。其实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不也是被时时刻
刻有可能喷发的“火山”包围着吗？高速公路上的连环撞车、缺陷医药产品导致的严重后果、损害范
围巨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包括油污在内的不可逆的环境污染等人为原因引起的诸多事件，这些不也同
样是可能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另外一种形式的“火山”喷发吗？人时时刻刻被可能要喷发的“火山”
包围着，甚至文明程度越高，人们享受的利益越大，作为副产品的风险也相应地就会越大。人所享受
的利益与风险往往相伴而生，现代文明社会也就成为“风险社会”。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最早系
统阐述了“风险社会”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其大作《风险社会》中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生活在
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概观”。“文明的火山”一旦喷发，受害者众矣，损害后果亦重矣。大规模
侵权就是在风险社会这样一个语境下作为独立的问题凸显出来的。正如冯·巴尔教授在本书中所言，
大规模侵权不是法律的概念，只能对它进行大致的描述。尽管如此，大规模侵权在法律上还是有其独
特之处。长期以来，侵权法以“遭受损失之人自负损失”这个原则作为出发点，进而考量行为自由和
法益保护之间的妥当平衡，而这可谓侵权法中的“一个出发点，两个基本点”。故侵权法所关注的问
题就是责任发生（为何负责）和责任承担（如何负责），对此的回答就构成了侵权法的基本框架和基
本规则，从而形成侵权法的整体“外在体系”。但在大规模侵权之中，许多传统回答似乎都无法完全
解决所面临的问题。由此，对大规模侵权的研究首先扩展了侵权法关注的视野，深化了对侵权法既有
问题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大规模侵权问题真可谓是撬动侵权法的一个支点。冯·巴尔教授在这本
书中，即是主要围绕着大规模侵权对侵权法的扩展与深化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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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

内容概要

《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是作者于10年前提交给德国第62届法律人大会的鉴定意见。在文中
，提出了大规模侵权民事诉讼程序的合并，以此来提高司法效率的各种可行模式，就作者个人而言，
并不赞同借鉴美国法中集团诉讼(“class actions”)的做法。除此之外，在此鉴定意见中作者也提出了
自己对责任法实体法改革和现代化的建议，旨在借助强制责任保险对受害人的损失更快更有效地做出
赔付。在实体法部分本意见着重探讨了如何就事故造成的损害结果进行赔偿的问题。在德国，车流量
密集的高速公路上，殃及大量机动车的大规模交通事故屡有发生。在作者看来，在这种类型的案件中
，只有通过事故中的车辆责任保险公司对损害后果按比例进行分摊，才有可能对受害人进行有效的损
害赔偿。产品责任和环境侵权领域大规模侵权的悲剧频发，除了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因涉外因素牵
扯到国际私法的内容也成为这些侵权领域的棘手问题。本法律鉴定书提出了可行的建议，其中很多建
议也在《欧盟第864／2007号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中具有直接适用效力的条文内容里得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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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

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安·冯·巴尔
　　Christian von Bar
　  1952年出生于汉诺威，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教授，欧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欧洲当代最著名的私
法学者之一，资深比较法学家。代表作有《国际私法》、《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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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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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

章节摘录

共同诉讼通过统一的举证和证明程序节省了诉讼成本，也保证了法的安定性。但是共同诉讼得以采用
的前提条件，往往会因为复杂的事实情况而不能满足：大规模侵权案件中，受害人互相并不知道对方
，或者只因偶然性的时间地点关联，得知部分其他成员的存在；由于不同法院对案件都有管辖权，受
害人往往分别在不同法院起诉。即使以上问题都可以有效解决，由同一法院受理案件时，也会因为当
事人人数众多而陷于审理程序组织上的困境。若普通共同诉讼得以采用的前提条件不满足，则依照现
行诉讼法的规定，统一的举证和证明程序也无法展开。这样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能考虑援引同类案件
诉讼中的证明结果。（3）同类案件证明结果的援引同类案件证明结果的援引是指，在口头辩论中，
以证据形式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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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

后记

在此我要感谢冯·巴尔教授同意将他提交给德国第62届法律人大会的鉴定意见在中国翻译出版，也感
谢他的学生张红，因为在张红的多方帮助和协调下，使得《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在中国出
版得以实现。近些年来，我国因产品责任侵害消费者权益、环境污染、交通肇事连环车祸、证券诉讼
等原因引起的大规模侵权纠纷不断。“三鹿奶粉案”并不是我国食品卫生领域发生大规模产品责任的
首例，早在2004年，安徽阜阳地区就发生了因劣质奶粉造成的“大头娃娃”事件。银广厦案被称为“
中国证券民事赔偿第一案”。该上市公司通过虚构企业利润等一系列造假活动，给广大投资者带来惨
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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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文是我于10年前提交给德国第62届法学家大会的鉴定意见。在此鉴定意见中我提出了自己对责任法
实体法改革和现代化的建议，旨在借助强制责任保险对受害人的损失更快更有效地做出赔付。在实体
法部分本意见着重探讨了如何就事故造成的损害结果进行赔偿的问题。对殃及大量机动车的大规模交
通事故、产品责任和环境侵权等领域发生的大规模侵权，本法律鉴定书提出了可行的建议。如果通过
这次翻译，可以为加深中国和欧洲关于非合同之债的责任法领域的法律对话和交流做出贡献，我将感
到非常荣幸和欣慰。　　——克里斯蒂安·冯·巴尔冯·巴尔教授对大规模侵权的探讨不仅仅是单纯
的技术性思考，而且也有其价值评价考量。在具体研究之中，冯·巴尔教授往往首先分析问题之所在
，梳理德国现行法上对这些问题的教义性解释方案，审慎参酌比较法研究，最后回答是否有必要在立
法上规定或如何规定新的法律规则。可以看出，在冯·巴尔教授的这个研究中，立法论和解释论实现
了有机的结合，同时以立法论作为思考的基本立场。在中国，《侵权责任法》虽然已经公布，但通过
民法典统合民事立法的任务即将展开，在此背景之下，冯·巴尔教授的这个思考立场决定了他的这个
研究能够发挥更为直接的意义。　　——张新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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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

编辑推荐

《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法学名篇小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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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

精彩短评

1、喜欢，巴尔教授的书从不让人失望。
2、到当当买书是很合算的。这也是一本不错的书。
3、介绍德国的做法
4、无论你是学习法律，还是哲学政治，此书，都是你应该仔细品味的书。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
获
5、鸟瞰美国的大规模侵权损害对传统民法的挑战，与我国当下发生的事件具有借鉴作用
6、译著，需要有专业功底，才能阅读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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